
公安县麻豪口镇耕地质量提升工程总承包（EPC）招标文件提前公示公告

招标编号：JZGA-202512SL-001001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公安县麻豪口镇耕地质量提升工程已由公安县发展和改革局以

2511-421022-04-01-404879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公安县安裕农业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项目单位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自筹资金：100.0%招标人为公安

县安裕农业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湖北天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公安县麻豪口镇，涉及 17个村

建设规模：麻豪口镇范围内 41007.22 亩耕地范围内实施土地整理、田间临时

建筑等田间基础设施工程；包括截污主干管、污水检查井等农业源污染治理建

设内容；搭建耕地质量监测、高清监控设备等智慧农业平台；配套购置拖拉机、

育苗机农业植保无人机、收割机等共 460 台现代农业机械。

其他：/

2.2 招标范围

招标范围：主要建设内容有土地整理、土壤改良、田间道路、灌溉和排水、智

慧农业设施、现代农业机械购置等多个方面对农田进行提质改造，全面完善农

业生产基础设施，提高耕地质量等级等；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所有的设计、采购、

施工、验收、移交、保修及服务等工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

造价全面负责。具体施工内容以发包人要求为准。

标段划分：/

计划工期：730 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 2025-10-

合同估算价：29823.49 万元。



2.3 其他：招标人承诺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且未动工。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备：①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农林行

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水利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注：

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为工程设计最高资质）；②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主

要负责人须获得相应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且在有效

期内。③近 5 年内（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 5 年）至少完成过 1项总投资金额

3000 万元及以上的水利水电（或农林行业工程）设计项目业绩或水利水电（或

农林业工程）施工业绩项目或水利水电（或农林业行业工程）工程总承包项目

业绩（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如有)、合同协议书、施工许可证(如有)、

工程完工证书或工程接收证书或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及

其他证明材料。注：若提供工程设计业绩，证明材料仅需提供中标通知书(如

有)、合同协议书。设计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施工业绩和工程总承包业

绩以工程完工证书或工程接收证书或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

时间为准）；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单位或联合体成员单位，提供的业

绩均予以认可。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投标

的，应满足下列要求：3.2.1 联合体成员可由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

体数量不超过 2家。3.2.2 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其中联合体牵

头人代表联合体各方成员负责投标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协调工作，但联合

体其他成员在投标、签约与履行合同过程中，仍负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

3.2.3 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的设计或施工单位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参与

同一标段的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参与同一标段的投标。3.2.4 联合体

各方应分别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联合体协议书分工职责

范围内的履约能力。3.2.5 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企业按照联合体协议书分工



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企业确定联合体资质等级。3.2.6

项目经理须由联合体牵头人委派，可以兼任设计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但不得

同时担任其他工程项目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或施工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含

施工总承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1(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

3.4 本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4.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本项目采用“评定分离”的方式进

行评标定标）。

5.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见附件。

6.意见建议反馈渠道：请于本项目招标人/代理机构联系

7.公示时间：2025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公安县安裕农业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湖北天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公安县斗湖堤镇五九路商业街 地址:公安县斗湖堤镇利达华府北门

1栋 6层

邮编: 邮编:

联系人:刘工 联系人: 毛青

电话: 0716-5154855 电话: 0716-5150384

传真: 传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335798440@qq.com

网址: 网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2025 年 12 月 9 日


